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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灾乡村区重建及审议作业规范 

 

内政部九十年一月十九日台九十内营字第九○八二二六四号函颁 

壹、总则 

一、本作业规范依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及第四项规定订定之。 

二、本作业规范所称之乡村区重建，系指为安置受灾户需要，于非都市土地办理小区重建，须变更土地

使用分区为乡村区者。 

三、为安置受灾户需要，于非都市土地办理小区重建，依区域计划之规定需申请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区变

更及使用地变更编定，除申请面积超过五公顷，依区域计划法及其相关规定办理外，其面积在一公

顷以上，五公顷以下者，应依本作业规范规定办理。  

前项土地以农业用地申请者，得不受一般农业区需十公顷以上或特定农业区需二十五公顷以上面积

之限制。 

四、以土地重划方式办理灾区重建，其所需变更之土地面积在五公顷以下者，不受区域计划法相关规定

限制，该五公顷土地面积之计算，不包括已编定为建筑用地之土地。 

贰、申请程序  

五、申请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区变更及使用地变更编定之开发案件，以县（市）政府为受理及审查机关，

其申请程序不受区域计划法第十五条之一、农业发展条例第十条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第十二

条及第二十五条之限制，应检具下列文件向县（市）政府申请之： 

（一）申请书。 

（二）受灾户住宅需求名册及安置计划。 

（三）开发计划书图（含财务计划及协议书）。 

前项书图文件制作格式参照附件一规定办理。 

六、县（市）政府受理开发案件后，应先依附件二所列项目，查核申请书图文件是否齐全、土地数据、

受灾户住宅需求名册及安置计划是否正确、是否具有不得开发之限制因素；如有需补正者，应通知

申请人，限期二个月内补正，并以一次为限。 

前项需补正事项，申请人未于期限内补正或补正内容未符规定者，县（市）政府得将申请案件退回

。 

七、开发案件经审议同意后，县（市）政府应核发许可，并于开发区内之公共设施用地移转登记为各该

县（市）有或乡（镇、市、区）有后，通知地政主管机关，径行办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区变更为乡

村区及依核定之计划内容变更编定为适当使用地。免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缴交变更编定规费

，并于土地登记簿标示部加注核定事业计划项目。 

前项许可核发前，民间申请人应与县（市）政府签订协议书，并经法院公证。 

八、申请人免依农业发展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缴交回馈金及免依区域计划法第十五条之三规定缴交开发影

响费。 

九、公共设施应于申请建筑物之使用执照前依开发计划内容兴建完成，并经县（市）政府查验合格，依

规定移转登记为该管县（市）有或乡（镇、市、区）有。 

县（市）政府于核发建筑执照前，申请人应向县（市）政府缴纳公共设施建设保证金，于公共设施

依前项规定办理完成后一个月内无息退还申请人。 

http://portal.921erc.gov.tw/html/law/90doc/%E7%94%B3%E8%AB%8B%E6%9B%B8%E5%9C%96%E6%96%87%E4%BB%B6%E8%A3%BD%E4%BD%9C%E6%A0%BC%E5%BC%8F.htm
http://portal.921erc.gov.tw/html/law/90doc/%E7%B8%A3(%E5%B8%82)%E6%94%BF%E5%BA%9C%E6%9F%A5%E6%A0%B8%E9%96%8B%E7%99%BC%E8%A8%88%E7%95%AB%E5%BD%A2%E5%BC%8F%E8%A6%81%E4%BB%B6%E9%A0%85%E7%9B%A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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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项公共设施建设保证金缴纳金额由县（市）政府视公共设施工程内容定之。缴纳方式得以现金或

等值之无记名政府公债、定期存款单、银行开立之本行支票缴纳或取具在中华民国境内营业之金融

机构之书面保证。但书面保证应以该金融机构营业执照登记有保证业务者为限。 

申请人依前项提供金融机构之书面保证或办理质权设定之定期存款单，应加注抛弃行使抵销权及先

诉抗辩权。 

十、开发案件经县（市）政府地政机关办理分区变更及使用地变更编定后，其属安置受灾户之住宅应于

一年六个月内申领建物之使用执照。 

前项安置受灾户之住宅兴建完成取得建筑物之使用执照前，不得为土地之移转，申请人应配合县（

市）政府办理已取得建筑物之使用执照前不得移转土地所有权之预告登记。但如土地买受人概括承

受许可之开发计划中所作之承诺及义务且经县（市）政府同意者，以及属捐赠之土地不在此限。 

十一、第七点第二项之协议书内容，应载明下列事项： 

（一）具结保证依核准之开发计划实施。 

（二）受灾户安置出售对象、安置受灾户比例、销售时程、销售方式及价格。 

（三）第七点、第九点及第十点之规定事项。 

（四）违反前三款规定之效力。 

前项第四款所定之效力包括： 

（一）县（市）政府许可废止。 

（二）土地回复为原使用分区及使用地编定。 

（三）已依规定移转予县（市）有或乡（镇、市、区）有之公共设施与用地不予发还。 

十二、开发计划有变更必要时，申请人应依本作业规范规定程序申请办理 

十三、县（市）政府为审查开发计划，应收取审查费；其收费标准，准用区域计划法第二十二条之一规

定。前项开发计划若涉及农业用地变更所需之审查相关费用，依农业发展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办

理。  

参、审议小组 

十四、县（市）政府为审查灾区乡村区重建需办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区及使用地变更之开发计划，得成

立灾区重建非都市土地变更审议小组（以下简称本审议小组）审查之，并邀请乡（镇、市、区）

公所派员列席。必要时，并得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主管机关会同审查。未成立本审议小组审查

者，仍应依本审议规范规定办理。 

前项开发计划如涉使用地变更前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之职权，应征得其同意。但如经其授权县

（市）政府同意者，不在此限。以农业用地申请变更者，其审查由县（市）政府并第一项审查小

组办理，并免收相关农业用地变更审查费。 

十五、本审议小组置委员十五人至十九人，置主任委员一人由县（市）长兼任，另置副主任委员一人由

县（市）长指派副县（市）长或主管土地开发业务单位主管担任，其余委员由县（市）政府就下

列人员派聘之： 

主管城乡发展、工务、建设、地政、农业等相关单位主管人员。 

具有区域计划相关专门学识经验之专家、学者。 

前项委员之任期为一年，期满得续聘之；其中依前项第一款所聘委员应随其本职进退，随时改派

补足原任期，专家学者、委员每次改聘不得超过该等委员人数二分之一。委员出缺时，应予补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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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聘委员之任期至原委员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第一项第二款委员中之专家、学者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十六、本审议小组会议由主任委员召集，并为会议主席，主任委员不克出席会议时，由副主任委员代理

主席，副主任委员不克出席会议时，由出席委员互推一人代理主席。委员应亲自出席会议。但由

单位主管兼任之委员，如因故不能亲自出席时，得指派代表出席。 

前项指派之代表列入出席人数，并参与会议发言及表决。 

本会议非有过半数之委员出席不得开会；非有出席委员过半数之同意不得决议。可否同数时，由

主席裁决之。 

十七、本审议小组委员对有利害关系之议案，应自行回避。 

十八、本审议小组为审议申请开发案件，得推派委员或商请业务有关机关（或单位）指派人员实地调查

，或组成项目小组审核。 

十九、本审议小组置执行秘书一人，由主任委员指派，承主任委员之命，处理日常事务。 

二十、本审议小组所需工作人员，由各该主管机关（或单位）就承办有关业务人员派兼之。 

二十一、本审议小组委员及工作人员均为无给职。但非由县（市）政府人员兼任者，得依规定支给交通

费。 

二十二、本审议小组所需经费，应于各该县（市）政府年度预算中编列。 

肆、审议作业规范 

二十三、 非都市土地申请开发区应符合区域计划保育水土及自然资源、景观及环境等土地利用方针，及

灾区受灾户住宅需求意愿调查结果所得之受灾户希望安置地点，并参考乡（镇、市、区）公所

及县（市）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所拟之重建纲要计划之指导。  

二十四、小区开发应遵循各县（市）政府订定之小区重建住宅用地之总量管制。 

二十五、申请开发之基地，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非位于森林区、重要水库集水区。 

（二）非位于相关主管机关依法划定应保护之地区。 

前项第一款所称重要水库集水区系指凡现有、兴建中、规划完成且定案（核定中），做为供家

用及公共给水者为重要水库（详附表一）；其集水区范围依各水库治理机构划定报经主管机关

核定公告之范围为标准，或大坝上游全流域面积。 

二十六、申请开发之基地，如位于自来水水源水质水量保护区，其开发除应依自来水主管机关公告之管

制事项管制外，基地污水排放之承受水体如未能达到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公告该水体分类之水质

标准或河川水体之容纳污染量已超过主管机关依该水体之涵容能力所定之管制总量者、或经水

利主管机关认为对河防安全堪虞者，应不得开发。 

前项基地如位于已依法公告之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护区或饮用水取水口一定距离内之地区者，其

开发除应依前项规定办理外，并应依饮用水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办理。 

第一项基地所在之自来水水源水质水量保护区，于尚未依法公告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护区之范围

或饮用水取水口一定距离前，其开发除应依第一项规定办理外，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距离丰水期水体岸边水平距离一千公尺之范围，区内禁止水土保持以外之一切开发整地

行为。 

（二）取水口上游一公里半径内集水区及下游半径四百公尺，区内禁止水土保持以外之一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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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整地行为。 

（三）距离丰水期水体岸边水平距离一千公尺以外之水源保护区，其开发管制应依自来水主管

机关公告之管制事项管制。 

二十七、申请开发案之基地如位于自来水净水厂取水口上游，且基地尚无衔接至净水厂取水口下游之专

用污水下水道系统者，暂停核发许可。但提出上述系统之设置计划，且已解决该系统所经地区

之土地问题者，不在此限，其设置计划应列于第一期施工完成。 

二十八、基地土地形状应完整连接，如位于山坡地该连接部分最小宽度不得小于五十公尺，位于平地不

得小于三十公尺，以利整体规划开发及水土保持计划。 

二十九、为尊重原民之生活型态与重建需求，有关山地原住民聚落之重建依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

规定办理，不受第二十五点及第二十六点规定限制。 

三十、基地内之公有土地或未登记土地，基于整体规划开发及水土保持计划需要，应先依规定取得同意

合并开发或核准让售之文件。 

三十一、基地内之原始地形在坵块图上之平均坡度在百分之三十以下之土地面积应占全区总面积百分之

二十以上。 

三十二、基地内之原始地形在坵块图上之平均坡度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之地区，其面积之百分之八十以上

土地应维持原始地形地貌，且为不可开发区，其余土地得规划作道路、公园、及绿地等设施使

用。  

坵块图上之平均坡度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未逾四十之地区，以作为开放性之公共设施或必要性服

务设施使用为限，不得建筑使用。 

三十三、申请开发之基地如位于山坡地，其开发应以保育与利用并重，并依下列原则于基地内划设必要

之保育区，以维持基地自然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平衡生态之功能： 

基地应配合自然地形、地貌及不稳定地区，设置连贯并尽量集中之保育区，以求在功能上及视

觉上均能发挥最大之保育效果。除必要之道路、公共设施或必要性服务设施、公用设备等用地

无法避免之状况外，保育区之完整性与连贯性不得为其它道路、公共设施、公用设备用地切割

或阻绝。 

保育区面积不得小于扣除不可开发区面积后之剩余基地面积之百分之四十。保育区面积之百分

七十以上应维持原始之地形地貌，不得开发。 

保育区面积之计算不得包括道路、公共设施或必要性服务设施、公用设备，且不得于保育区内

划设建筑基地。 

三十四、开发基地内经调查有下列情形之一，并尚未依相关法规划定保护者，应优先列为保育区： 

（一）珍贵稀有之动、植物之保护地区。 

（二）主要野生动物栖息地。 

（三）林相良好之主要林带。 

（四）文化资产之保护地区。 

（五）经济部认定之重要矿区且地下有多条旧坑道通过之地区。 

（六）特殊地质地形资源： 

基地内之自然地标及明显而特殊之地形地貌，如特殊之林木、特殊山头、主要棱线、溪

流、湖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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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坡度陡峭地区（坡度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之地区）。 

三十五、列为不可开发区及保育区者，应编定为国土保安用地，嗣后不得再申请开发，亦不得列为其它

开发申请案件之开发基地。 

三十六、整地应依本审议小组审查结论维持原有之自然地形、地貌，以减少开发对环境之不利影响，并

达到最大的保育功能。其挖填方应求最小及平衡，不得产生对区外弃土或取土，但有特别需求

者依其规定。 

非属山坡地之整地应维持原有水路之集排水功能，如必须变更原有水路，以对地形、地貌影响

最小之方式做合理之规划，整治计划并须征得各该主管机关同意。 

三十七、基地开发不得妨碍上、下游地区原有水路之集、排水功能。基地内处于二十五年洪泛区之任何

设施皆应遵照水利法行水区之规定。 

三十八、基地开发后，包含基地之各级集水区，以二十五年发生一次暴雨产生对外排放径流量总和，不

得超出开发前之径流量总和。并应以五十年发生一次暴雨强度之计算标准提供滞留设施，以阻

绝因基地开发增加之径流量，有关径流系数之采用，得参考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之水土保持技术

规范，并取上限值计算。  

如基地之范围及形状，无法自力提供滞留设施者，应取得同一集水区相关地主及居民之同意书

，并协议共同提供相关基地之滞留设施。  

如基地经过整地而改变集水区之范围，应以改变后之集水区为审议之基本单元，惟须经主管水

土保持、水利机关之同意。 

第一项径流量之计算，应经依法登记开业之相关专业技师签证。 

三十九、基地开发后，排水系统在平地之排水干线（如箱涵、野溪）应依据二十五年发生一次暴雨强度

设计，排水支线（如涵管）应依据十年发生一次暴雨强度设计，排水分线（如Ｕ型沟）应依据

五年发生一次暴雨强度设计。 

四十、基地开发应分析环境地质及基地地质，如潜在地质灾害具有影响相邻地区及基地安全之可能性者

，其灾害影响范围内不得开发。但叙明可排除潜在地质灾害者，并经依法登记开业之相关地质专

业技师签证，在能符合本规范其它规定之原则下，不在此限。 

四十一、基地开发不得阻绝相邻地区原有通行之功能，若基地中有部分为非申请开发范围之地区则应维

持该等地区原有通行之功能。 

四十二、基地联络道路，应至少有独立二条通往联外道路。其中一条其路宽至少八公尺以上。但有特别

需求者依其规定。另一条可为紧急通路且宽度须能容纳消防车之通行。 

前项联络道路规定经本审议小组认定情况特殊且足供需求，并无影响安全之虞者，不在此限。 

四十三、基地开发应检附相关事业（电力、电信、垃圾、自来水）机构之明确同意文件。但各该机构不

能提供服务，而由开发申请人自行处理，并经各该机构同意者不在此限。高压输电力线经过之

土地，原则上规划为公园、绿地或停车场使用，并应依电力主管机构有关规定办理。 

四十四、基地内应依下水道法等设置专用下水道系统及管理组织，下水道系统应采用雨水与污水分流方

式处理。 

四十五、为确保基地及周遭环境之质量与公共安全，县（市）政府审议机关得依基地本身及周遭之环境

条件，降低开发区之建蔽率、容积率；并得就地质、排水、污水、交通、污染防治等项目，委

托专业机构或学术团体代为审查，其所需费用由申请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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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开发后基地内之透水面积，山坡地不得小于扣除不可开发区及保育区面积后剩余基地面积的百

分之五十，平地不得小于百分之三十。但经本审议小组认定无影响安全之虞者，不在此限。 

四十七、基地整地应配合自然景观风貌，尽量自然化，其整地之绿化应与自然环境配合。 

四十八、公共管线应以地下化为原则，若管线暴露于公共主要路线上时，应加以美化处理。 

四十九、开发区内建筑配置应尽量聚集，并将法定空地尽量靠近连贯既有之保育区，使得建筑物基地之

法定空地能与保育区相连贯，而发挥最大保育功能。 

五十、基地内之道路应依下列原则顺沿自然地形地貌而设置： 

（一）避免道路整地造成长期之基地开发伤痕，以维护基地之自然景观。 

（二）路网之设置应表达基地之自然地形结构，避免平行道路产生之阶梯状建筑基地平台所形成

之山坡地平地化建筑现象，并避免产生违背基地自然特性之僵硬人工线条。 

五十一、申请开发者，应依下列原则提供基地民众享有接触良好自然景观的最大机会： 

（一）优先提供良好之观景点为公共空间，如公园、步道及小区中心等。 

（二）以公共步道衔接视野优良之公共开放空间。　 

（三）建物的配置应提供良好的视觉景观。 

五十二、为维护整体景观风貌及视野景观质量，申请开发之基地若与相邻基地同时暴露于主要道路之公

共视野中，应配合相邻基地优良之景观特色，塑造和谐的整体意象。 

五十三、申请开发者，其基地内建筑物应依下列原则尊重自然景观之特色： 

（一）建筑量体、线条、尺度均应顺应自然地形地貌之结构，表达并强化各个地形景观。 

（二）建筑物之容许高度应随坡地高度之降低而调整，以确保大多数坡地建筑的视野景观。  

（三）建筑尺度、色彩、材质及阴影效果，均应与相邻地形地貌配合，并应保持以自然景观为

主之特色。 

（四）利用地形的高低差或建筑物本体，提供停车空间以避免增加整地的面积及大片的停车景

观。 

五十四、申请开发者，若需于基地季节风上风处设置防风林带，其宽度不得小于十公尺。 

五十五、全区绿化计划应先就现有植栽详细调查，树高十公尺以上及树高五公尺以上且面积达五百平方

公尺之树林，应予原地保存，但在允许改变地貌地区得于区内移植。 

前项树林经中央林业主管机关核可得砍伐林木者，不在此限。 

五十六、全区绿化计划应含括机能植栽（缓冲、遮蔽、隔离、绿荫、防音、防风、防火及地被等植栽）

景观植栽及人工地面植栽等项目，并以乔木、灌木及地被组合之复层林为主要配置型态。  

前项绿化计划范围应包含基地私设之联络道路。 

五十七、开发区位于下列高速铁、公路及区域计划景观道路行经范围内，应做视觉景观分析： 

（一）以高速铁、公路二侧二公里范围内或至最近棱线之范围内，并择取其中范围较小者。 

（二）以区域计划景观道路两侧一公里范围内或至最近山棱线之范围内，并择取其中范围较小

者。 

五十八、 兴建住宅用地总面积中做为安置受灾户住宅用地面积之比例应不得低于百分之六十，并应于分

期分区发展计划图中标明做为安置受灾户住宅用地之位置、范围。但依本条例第三十四条之一

规定办理者，从其规定。 

五十九、基地开发之街廓，如以独立住宅或双并住宅为主，其长边应以八十至一百二十公尺为原则，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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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应以二十至五十公尺为原则；如以连栋住宅或集合住宅为主，其边长不得超过二百五十公尺

。其街廓内之停车场、绿地、广场、通路、邻栋间隔等应做整体规划。 

基地如位于山坡地，其街廓得顺应地形地势规划，经本审议小组认定需要者得不受前项规定之

限制。 

六十、基地开发应确实标明每宗建筑基地位置。基地如位于山坡地，其街廓边长得顺应地形地势规划，

不受前条规定之限制。但整地后每宗建筑基地最大高差不得超过十二公尺，且必须临接建筑线，

其临接长度不得小于六公尺。 

六十一、开发应于集合住宅或建筑组群之外围设置十公尺以上缓冲带，且得以道路为缓冲带。 

六十二、居住人口数之核算，依每人三十平方公尺住宅楼地板面积之标准计，又依每四人为一户核算户

数，并据以计算公共设施或必要性服务设施及公用设备之需求。 

六十三、基地内之主要道路宜采人车分离规划之原则划设人行步道，且步道宽度不得小于一．五公尺。 

六十四、基地应设置最少每人三平方公尺作为闾邻公园（含儿童游乐场、运动场）用地。前项用地之设

置应紧邻住宅区，且不得设置于本规范订定之优先保育地区。 

六十五、闾邻公园、小区道路应同意赠与乡（镇、市、区）公所，污水处理场应赠与县（市）政府。前

项赠与应含土地及设施，但操作管理维护仍由小区管理委员会负责。 

六十六、依第六十五点设置之闾邻公园（含儿童游乐场、运动场）、小区道路、污水处理场用地应于分

割后依其使用性质变更编定为适当用地，其余土地变更编定为适当用地。 

六十七、兴建总户数在五十户以上者，应依下列原则设置规模适当的小区中心用地，作为小区商业、图

书、集会、交谊、康乐、医疗保健及其它公共设施或必要性服务设施之使用，以利小区意识之

形成： 

（一）面积不得超过住宅用地面积百分之八。 

（二）小区中心应面临基地内主要道路。 

（三）开发计划应就小区中心可能使用之内容，提供规划构想。 

六十八、开发计划中应明列由开发者提供之各项小区服务设施内容、规模及工程质量，并于开发计划中

明确说明该等服务设施之完成时程。 

六十九、开发计划书中应规定协助住户成立小区管理委员会之事项与作法，以保障居民长期的安全及生

活之便利。  

七十、开发之财务计划及公共设施或必要性服务设施营运管理计划，应依公共设施或必要性服务设施营

运管理计划格式（详附件一）办理。 

七十一、基地如位于山坡地范围者，申请乡村区重建之土地必须位于现有国中、国小学区范围内，其学

区范围由当地该管县（市）政府教育主管机关认定之。 

前项基地中规划作为住宅使用之土地应编定为乙种建筑用地，其建蔽率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

容积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一百二十。 

七十二、基地如位于平地之特定农业区及一般农业区者，依下列各款及本规范规定申请开发。但第三十

三点及第六十二点，不在此限。 

（一）申请土地必须位于现有国中、国小学区范围及自来水、电力、电信及垃圾处理等公共设

施服务范围内。其中国中、国小学区范围由当地该管县（市）政府教育主管机关认定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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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小区居住净密度每公顷不得超过一百户；建蔽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容积率不得

超过百分之一百五十。 

（三）申请开发基地之公共设施或必要性服务设施比例不得低于开发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五；

其余土地得为建筑用地，其中供住宅使用之土地至少应占开发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五以

上，至供小区中心使用之土地不得超过开发总面积的百分之五。 

（四）开发者至少应同意捐赠开发总面积百分之三十五之公共设施用地予县（市）政府或乡（

镇、市、区）公所。其捐赠之类别、方式及时程，并应纳入开发计划书中载明。 

（五）在特定农业区设置住宅小区与紧临农地之农业生产使用性质不兼容者，应配置适当隔离

绿带或隔离设施。但经配合整体规划配置绿地、公园或缓冲带，具有隔离效果者，得免

再配置隔离绿带或隔离设施。住宅小区内可建筑用地之绿覆率不得低于百分之十五。 

七十三、依农村小区土地重划条例规定办理农村小区土地重划整体规划地区，依下列各款及本规范规定

之内容申请审议。但第七点至第十一点、第二十三点、第二十八点、第三十点至第三十三点、

第三十五点、第四十二点至第四十四点、第四十六点、第四十八点、第四十九点、第五十三点

至第六十六点、第六十八点至第七十二点，不在此限。 

（一）申请规模以农村小区土地重划规划范围办理。 

（二）计划书应说明附近商业设施（市场）、卫生设施、教育设施（托儿所、幼儿园、国小、

国中）、公共设施（自来水系统、下水道系统、电力、垃圾处理、邮政电信服务、警察

派出所、消防站）之服务范围。 

（三）地政主管机关勘选农村小区土地重划范围时，其申请土地在山坡地范围内者，开发面积

不受不得少于十公顷之限制，惟涉及山坡地不可开发之坡度者，应予删除。 

（四）集合住宅或建筑组群之外围设置适当之缓冲带，且得以道路、防风林、绿带、河川、区

域排水为缓冲带。 

（五）农村小区土地重划区，其公共设施、公用设备比例不得低于开发总面积百分之二十，并

应具备下水道设施。 

（六）可行性分析：应详予分析并评估可行。　 

１．土地所有权人意愿分析。 

２．财务计划（包括资金需求总额、贷款及偿还计划）：重划负担计划经县（市）政府

地政主管单位评估可行。 

（七）农村小区土地重划土地使用分区变更案经县市政府审议小组许可，并于重划完成后，依

农村小区土地重划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办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区变更及编定各种使用地

。 

七十四、本规范为审查作业之指导原则，若有未尽事宜，仍以县（市）政府审议小组之决议为准。 

伍、附则  

七十五、本作业规范适用期间同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规定。   

  


